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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裁判是将纸面立法落实到个案判定的过程。 一个个生动、 具体的案件， 通过法官严格依法裁判

过程， 以一纸判决书来呈现结果。 这个过程看似普通， 但凝聚了法官的各种抉择和衡量。 个案是人民法

院工作的沧海一粟， 却是涉案当事人的切身痛点， 也影响着社会公众对法治的直观感受。 “努力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是司法裁判社会引导效果的要求和目标。

在法治建设日趋完善的今天， 一纸判决书更重要的意义， 在于将个案裁判转化为“老百姓看得懂、

摸得着的法律规则”， 让老百姓真切地感知法律， 更好地预判自己的行为。

刑事司法采用最严厉的手段对犯罪行为进行惩治， 而当前犯罪的形成、 特点和发展态势纷繁复杂，

如何通过刑事个案裁判更好预防犯罪和引导社会良性运行， 是当下刑事法官要审慎考虑的问题。 立足于

长期的基层刑事审判实践， 笔者认为， 个案裁判应更关注裁判事实与定罪量刑之间的逻辑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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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刑事个案裁判的社会引导效果
让判决少些生硬： 刑事裁

判事实的准确认定

刑事裁判的基础是法官认定的

犯罪事实， 这直接关乎判决结果。

换言之， 判决结论产生于事实认定

和法律适用之间合乎逻辑的统一，

在刑事裁判中也可以简单归结为是

否符合刑法个罪的构成要件。 现实

中， 这种论证逻辑有时却过于简

单， 比如“被告人的辩解或者辩护

人的辩护意见， 与本案查明的事实

和相关的法律规定不符， 本院不予

采纳”。 我们不反对司法活动中存

在格式化语言， 但在个案中， 对于

“是否定罪、 为何定罪” “为何不

采纳被告方或检方意见” 等重要问

题， 尤其是控辩双方争议较大的情

况， 不应简单地采取格式化的回

应。 我们应在事实和说理的逻辑统

一方面下功夫， 这既是防止出现案

件错判的要求， 也是让公众信服司

法活动的需要。

裁判事实的“精准性”

裁判文书的论证必须以认定的

犯罪事实为依托， 但这里的事实毕

竟是法官在控辩双方及其他诉讼参

与人的参加下， 通过法庭调查和法

庭辩论， 在对证据进行审查、 判

断、 核实的基础上所确认的事实。

一方面， 它与公众眼里所关注的客

观事实存在区别； 另一方面， 它产

生于审判过程中， 属于司法“格式

化” 的案件事实。 基于此， 当下最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 仅关注构罪事

实， 可能会导致判决生硬而不被接

受； 以符合构成要件的事实为中

心， 准确地认定裁判事实， 才能真

正实现全面客观的司法评价。 因

此， 司法实践中必须关注以下两

点：

1.法官主观判断的重要性

从社会认知的角度看， 每个刑

事案件都是一起客观事实， 刑事裁

判事实必须以这种客观发生的事实

为基础。 但是如前所述， 刑事裁判

事实形成于审判过程中， 案件事实

的陈述人既包括公诉人、 被害人、

被告人、 证人等， 更包括法官这个

最终陈述人， 这种陈述决定了刑事

裁判事实是一种掺杂着主观因素的

事实认识。 从更专业的角度说， 审

判过程中的陈述， 是将日常的生活

语言翻译为法律的专业语言， 这是

一个裁判事实得以认定的过程。

司法活动的目标是对客观事实

尽可能地再现或者反映， 而作为客

观真实的案件事实是一种未经加工

的案件事实， 刑事法官的“加工”，

就需要充分发挥司法主观能动性，

既要精准把握立法的内容和意图，

也要精准把握关乎具体个案“罪与

非罪、 罪轻罪重” 的事实， 严格依

据刑法规范的要件来搜集、 整理、

判断证据材料， 并在此基础上认定

裁判事实。

2.还原客观事实的立足点

裁判文书陈述的刑事案件事

实， 说到底产生于审判过程中， 是

经过司法“格式化” 的案件事实。

刑事法官在对客观事实进行“格

式” 的过程中， 不能简单囿于个罪

立法条文的字面规定， 尤其是面对

新类型和有争议的情况， 应更深入

挖掘与该罪立法精神或者适用效果

相关的事实。

以一起贩卖毒品犯罪宣告无罪

案件为例。 以往在审判贩卖精麻药

品的案件中， 一般认定明知是毒品

仍予以贩卖即构成贩卖毒品罪， 对

此并无多大争议。 但该案系有吸毒

经历的病友家属求购精麻药品后用

于病友， 购买人具有病患家属和吸

毒人员双重身份， 被告人应其求购

请求向其出售了麻醉药品。 显然，

这种情况有别于传统贩卖毒品犯

罪， 而且有其客观存在的现实土

壤， 当下病友无奈出于医疗目的求

购涉案药品的情况并不少见。

因此， 法官必须重点审查和关

注该案被告人出售的物品和对象，

以及是否同购买人确认药品用途，

才能准确把握被告人贩卖的是否属

于毒品， 以及其是否具有贩卖毒品

的主观故意， 否则很容易出现法理

阐释与犯罪事实相脱节的情况， 导

致简单地形式入罪。 该案作出无罪

判决， 不仅体现为对被告人行为的

准确评价， 更是对于该类群体甚至

社会公众的一种价值引导。

司法审查的“实质性”

刑事法官不仅要熟练理解和掌

握犯罪构成要件， 还要在事实和规

范之间架设一座说理“桥梁”， 而

不能简单地将裁判认定的事实套用

于前述要件。 特别是对一些争议较

大的疑难和热点案件， 如果在阐述

判决理由时只是简单地引用法律条

文， 不阐明法律推理的具体过程，

则可能造成被告人对判决结果难以

理解和接受， 社会公众无所适从的

局面。 这是因为， 裁判事实具有规

范事实的明显特点， 而规范作为对

客观事实进行法律评价的尺度， 是

社会生活的准则和指引。 只有契合

实体法规范中预设要件的事实， 才

能作为裁判的依据， 在判决中得到

认可， 并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和社

会效果。

前文举例的无罪判决， 就属于

典型的“形式入罪、 实质出罪”。

入罪观点的依据在于， 被告人明知

购买人系吸毒人员而向其出售精麻

药品， 主观上对其将药品代替毒品

用于吸食具有放任故意， 应认定为

贩卖毒品罪。 而出罪观点的依据则

为， 被告人在出售麻醉药品过程中

反复确认药品用途， 系基于涉案药

品的医疗属性向购买人贩卖相关药

品， 购买人作为病患家属的身份才

是被告人作出相关贩卖行为的原

因， 并无证据表明被告人具有贩卖

毒品的主观故意， 其行为不应认定

为犯罪。

从犯罪构成要件看， 根据 《刑

法》 第357条的规定， 除了鸦片、

海洛因、 甲基苯丙胺等严格意义上

的毒品外， 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

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亦属于刑法规定的“毒品” 范畴。

该案涉及的药品属于该条规定的麻

醉药品， 但与严格意义上的毒品不

同， 其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

只有当其作为“毒品” 流入社会，

危害公众健康时， 相关贩卖、 运输

等行为才可能构成毒品犯罪。 如果

仅仅是作为“药品” 流入市场， 被

患者用于疾病治疗， 则相关行为显

然不能作为毒品犯罪处理。 司法实

践中， 应结合个案中的所有相关

主、 客观事实对涉案药品的性质、

用途予以全面、 准确认定。

让判决多些温情：从常识、

常理和常情完善裁判事实

法院刑事判决要考虑常识、 常

理和常情， 这里的核心在于“常”，

强调的是社会长期所普遍认同并可

用以规范行为的基本生活经验、 是

非标准和情感倾向。 通俗地说， 常

识、 常情、 常理是人情的具体体

现， 而“法律不外乎人情”， 就蕴

含着朴素、 真实的哲理。 刑事法官

能遵循这点， 不仅可以理性做出判

决， 也能够让判决更多得到公众认

同， 更好地起到社会引导效果。

近年来的个别改判案件， 一审

判决作出后引发公众热议， 二审改

变一审判决结论作出与民众意见相

一致的裁判， 这不是简单地顺应民

意， 而是民意中所体现的常识、 常

理、 常情可让法官在专业化的判断

之外， 更多从民众的视角来重新审

视案件。 因此， 当判决可能出现

“令人费解” 的结果时， 就更要在

判决中加强说理， 以理服人。

笔者就以司法实践中存在的

“重定罪、 轻量刑” “重事实认定、

轻量刑理由” 的审理现象为例， 说

明如何从裁判事实的认定角度， 弥

补刑事裁判关于量刑说理欠缺或不

充分的问题。

案例一： 涉众型“非吸” 犯罪

中业务员的量刑差异化

审判实践中， 有的业务员甲涉案

金额达数千万元， 却可以被判处缓

刑； 有的业务员仅涉案百万元， 却要

被判处实刑。 从梗概的事实看， 或许

让人感觉不公平。 但对案件事实仔细

梳理及展示， 会呈现这样一些原来不

为人所关注的情况： 业务员甲是通过

正规的招聘市场应聘到相关“非吸”

公司， 正常缴纳社保、 领取报酬和些

微提成， 在工作过程中明知公司在进

行非法吸储， 仍积极参与， 涉嫌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罪。 因该“非吸” 公司

历时较久才案发， 业务员甲的涉案金

额达几千万元， 但根据在案甲的入职

材料、 工资、 提成收入情况以及该公

司其他业务员的供述相印证， 法院经

审理认为甲的犯罪金额虽达到几千万

元， 但认罪态度良好、 主观恶性较

小， 退缴违法所得后， 能适用缓刑。

同样的业务员乙随同业务经理承包公

司的吸储业务， 使用假名对外联系，

在吸储过程中故意夸大收益， 并有一

定欺瞒投资人的行为， 在入金后当天

就以入金量的两成或更多现金分成

等， 因其不明知最后的资金去向， 在

行为性质上虽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罪， 但其在吸储过程中使用假名、

提成比例、 提成方式等印证其主观恶

意比较大， 虽只有数百万元的吸储金

额， 也能退赔一定的违法所得， 但仍

不能对其适用缓刑。 这样展示的事

实， 既能向涉案被告人、 投资人表明

法院的判决理由， 也能给社会公众传

递法院对于此类犯罪的处理态度。

案例二： “两卡” 犯罪中卡农和

刷卡小组成员的量刑差异化

在“两卡” 犯罪中， 案发时因为

有金额无法查证属实等原因， 会造成

同属被告人的“卡农” 和“刷卡小

组” 的成员在罪名、 犯罪金额等在查

明事实中都是一样。 但是必须注意

到， 负责刷卡的小组成员， 分别包括

介绍“卡农”、 负责后勤、 分发生活

费或提成、 专职刷卡等人员， 该类人

员特别是分发提成和专职刷卡的人

员， 一般都是上游犯罪信任的人， 且

角色固定， 而“卡农” 一般都是流动

的， 且违法所得较少。 基于这种情

形， 在量刑时， 特别是刑罚的执行方

式上对于前述人员应该予以根本性差

异体现， 并在判决中予以阐明， 这也

给社会公众释放了一个信号， 即法院

在严厉打击电信网络犯罪中的坚定立

场以及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掌握和

体现。

以上所举例的量刑问题， 不仅是

刑事法官本身需要关注和考量的， 更

是值得在判决中阐述的。 这里的分析

和说理， 就是法官判定“对被告人判

处刑罚并宣告缓刑的量刑幅度， 是适

当的， 能够达到刑罚报应与教育预防

的目的” 的底气。 因此， 刑事法官可

以用裁判引导公民对法律进行解读，

这蕴含着法官对人性的理解和把握、

对立法旨意和初衷的深刻认识， 也提

现了法官对社会秩序构建的贡献。

结语

刑事个案的裁判结果看似仅对当

事人产生实质影响， 但在当下， 刑事

判决更像是一份鲜活的推动社会法治

进程的普法宣传书。 特别是针对公众

热议或争议较大的案件， 法官有理有

据的查实和阐述更有利于引导人们的

法治观念， 最大程度影响和塑造社会

大众的法治意识。 正所谓“管用而有

效的法律， 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

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 而是铭刻在公

民的心里”， 这也正是个案裁判如何

在社会治理中体现其社会引导效果的

最佳诠释。

（作者系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四级高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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